大竹县人民医院污泥转运及处置项目
市场调研及价格征询
采购项目名称：大竹县人民医院污泥转运及处置项目
采购项目编号：竹医总采【2026-5-9】号  
采购人：大竹县人民医院
供应商名称（盖章）：                              
一、参加现场报价的供应商应提供的资料：
[bookmark: _Toc30838_WPSOffice_Level2]1、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鲜章；
[bookmark: _Toc28428_WPSOffice_Level2]2、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加盖鲜章；
[bookmark: _Toc26110_WPSOffice_Level2]3、非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参加地提供：①授权委托书加盖鲜章；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鲜章；③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加盖鲜章；
4、供应商具有有效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供应商具有有效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且核准经营的危险废物类别涵盖 HW01医疗废物 （废物代码：841-001-01（感染性废物））。（提供扫描件加盖供应商鲜章）
5、供应商应具有在有效期内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范围应包含“危险货物运输（6类2项）”或“医疗废物运输”
6、以联合体形式进行报价的，参加联合体的供应商应当向采购人提交联合协议，载明联合体各方承担的工作和义务。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采购人大竹县人民医院是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为一体的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大竹县人民医院污泥转运处置项目是对医院污水处理站清掏出的污泥提供转运及处置服务。本项目污泥指医疗机构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栅渣、沉淀污泥和化粪池污泥。
二、采购标的
	序号
	标的名称

	1
	大竹县人民医院污泥转运及处置服务



三、项目要求
（一）采购人委托供应商负责大竹县人民医院污水池、化粪池、污水处理站的污泥转运及处置事宜，以及实现本项目目的的所有工作内容。本项目污泥指医疗机构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栅渣、沉淀污泥和化粪池污泥。
（二）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转运、无害化处置采购人院区危险废物，供应商提供服务期间，若国家最新标准、行业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有调整的，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应按最新标准执行。供应商应具有承接本项目相应的转运、专业无害化处置资质和相关合法手续，本项目履约期间因供应商资质或供应商自身原因引发的任何问题，其全部责任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bookmark: _GoBack]四、其他要求
（一）根据国家现行标准医疗机构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4.3：栅渣、化粪池和污水处理站污泥属危险废物，供应商应按危险废物进行处理和处置。
（二）供应商完成污泥装车工作并出具《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医疗废物专用）》且经采购人及供应商共同签字确认后，即视为该服务验收合格，需立即现场拉走。在运输过程中供应商需保障危险废物不发生二次污染（如：破损、泄漏等）。
（三）采购人、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执行。对医疗废物的收集、暂时贮存、交接、转运、集中处置实行严格的登记制度，其资料至少保存5年。每次交接转运供应商向采购人出具合法转运联单，采购人、供应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填写，并协助采购人做好相关申报工作。
（四）服务期内供应商须协助采购人完成所有关于本项目危险废物环保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危险废物在四川省固体废物环境管理信息系统（简称“无废四川”系统）的转运处置备案、转移联单、月报、年报等流程。
（五）安全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要求，严禁在无人监护下进行作业。必须设监督人员进场跟踪方能作业。供应商必须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依法执业，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规章制度执行。在处置和转运过程中如发生事故或人身伤亡由供应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六）供应商对本项目接受环保或其他行政部门监督管理，并按程序履行行政部门要求的必要手续。如有最新的相关政策要求供应商需配合采购人按照相关要求对危废进行处置。 
（七）如因供应商任何一方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供应商中的违反方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同时采购人有权解除其违反方的合作。如因供应商任何一方工作人员在施工服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造成人员伤害，责任由过失方承担，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及损失。若供应商造成采购人损失的，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供应商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和法律责任。
（八）供应商须遵守采购人规定的院内各项制度和要求，并在指定的区域内进行作业，供应商开展服务时，不得影响采购人正常业务开展。供应商做好各项安全保障工作和预案，做好员工安全教育工作，确保安全，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安全规章制度，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供应商及员工原因造成的一切安全事故、人身伤亡、经济损失均由供应商自行负责承担，其责任与采购人无关。
五、商务要求
（一）合同的履行期限
双方签订采购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合同货物采购总金额达到合同总预算金额280000元截止，最长不超过730天。
（二）项目履行地点：大竹县人民医院院内指定地点。
（三）项目付款方式及验收方式
采购人采用银行转账方式付款，采购人付款前，成交供应商必须在本项目验收合格后，给采购人提供验收相关全套资料并开具国家认可的足额有效发票，采购人在收到成交供应商前款所述有效票据及材料后，90日内转账支付成交供应商合同费用，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付款（一般纳税人应开具增值税发票）。
（四）违约责任
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本文件要求及供应商提交的响应文件约定履行合同，按时全面履行本项目的各项义务，供应商不履行本项目义务或瑕疵履行本项目义务或延迟履行本项目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则成交供应商违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的法律规定，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成交供应商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并支付相应金额的违约金。采购人有权直接从成交供应商的合同款中扣除违约金，成交供应商因违约行为偿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还应按采购人损失尚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全额赔偿采购人损失。
有下列情形之一行为视为供应商违约，采购人有权按照以下条款要求成交供应商承担违约金及违约责任：
（1）项目履行期限内，成交供应商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本项目合同的主要义务，则成交供应商违约，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缴纳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同时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2）成交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根本违约，致使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的，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缴纳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同时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3）成交供应商延迟履约，即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供的服务未按合同约定时间完成的，成交供应商每有一天违约行为，扣款1000元/天。
（4）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瑕疵违约，与本文件要求或采购人采购需求不符的，成交供应商应承担修理、重作、更换、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同时成交供应商每有一次瑕疵违约行为，采购人将扣除成交供应商结算款200元，供应商出现3次本款所列违约行为，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款5%的违约金，同时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经采购人同意后，供应商更正瑕疵违约行为后，可以继续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
[bookmark: ★4.4_违约处理]2、如因成交供应商及其工作人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供应商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和法律责任。



供应商价格征询表
	项目名称：大竹县人民医院污泥转运及处置项目
项目编号：竹医总采【2026-5-9】号  


	序号
	标的名称

	1
	大竹县人民医院污泥转运及处置服务

	项目合计总费用（元）
	小写金额：            元/吨 
大写：（人民币                ）元/ 吨 


我方已阅读本项目市场调研及价格征询的全部内容，并清楚知晓其含义且无异议，参与本项目并进行价格征询报价。
本文件请供应商逐页盖章 。
              供应商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1

